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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教办人函〔2022〕4号

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2年度
省属高校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

各省属高校：

根据《省委组织部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 2022

年度全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》（苏人社函

〔2022〕441号）有关要求，现就做好 2022年度省属高校工作

人员年度考核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优秀人员比例

1．被确定为优秀等次的人数，一般掌握在参加考核总人数

（不含各级党委政府直接管理的领导人员）的 20%以内（向下取

整，例如：某高校 2022年度应参加考核总人数为 1109人，则优

秀等次人数=[1109×20%]=[221.8]=221人）。

2. 2022年度受到县级以上党委、政府或省教育厅与省委组

织部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合开展的综合性表彰的先进单

位，优秀等次人员比例可适当提高，最高不超过 25%。因受表彰

拟提高优秀等次人员比例的高校，需提前向省教育厅人事处申

报。

3. 在 2021年度江苏省地方普通高校综合考核中获评第一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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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或争先进位奖的，优秀等次人员比例可提高到 25%。

4. 优秀等次人员应向一线教师倾斜。管理岗位优秀等次的

人员原则上应不超过参加考核的管理人员总数的 20%。

若上述任一比例超出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将不予备案，

从而影响工资审批。

二、报送材料和时间要求

1．审核备案形式

根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要求，从今年起事业单位工作人

员年度考核审核备案，原则上需通过省人社一体化信息平台事业

单位人事管理系统线上办理。

2. 需提交材料

（1）年度考核工作总结，需以单位名义正式行文。优秀等

次比例提高的高校，需在总结中写明因何原因提高，并附表彰证

明材料。如有不参加考核，参加考核不定等次，或者等次为基本

合格、不合格人员的，需在总结中写清：姓名、具体原因、考核

结果是否告知本人、本人是否同意等情况。另，请在总结中备注

本单位年度考核工作联系人姓名、联系方式。

（2）除因首次就业试用期内或非首次就业全年总工作时间

不满 12个月不定等次的新进人员以外，因其他情况参加考核不

定等次，或者等次为基本合格、不合格的人员，需附年度考核登

记表（“本人意见栏”签署姓名、日期，且该日期在考核委员会（小

组）审核意见日期之后）、处分决定等材料。

（ 3）《江苏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2022年度考核结果审核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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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表》（加盖单位公章）。

3．时间安排

2022年全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工作自 2022年 12

月下旬开始，2023年 3月底前结束。请各高校于 2023年 3月底

前，按线上审核要求上传相关材料，提交审核备案；确因特殊原

因无法线上审核，需提前与省教育厅人事处沟通，经省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厅同意后采取线下审核。线下审核提供材料：工作总结

2份，特殊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、处分决定等材料复印件 1份、

备案表 3份。

联系人：殷有军，联系电话：025-83335368。

附件：省委组织部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 2022

年度全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

省教育厅办公室

2022年 12月 16日

（此件不公开）


